
资产报废处置指引流程

【申请时间】

每年 5 月 1 日-10 日和 11 月 1 日

-10 日集中申报

【同意报废】

【业务归口鉴定】

业务归口部门组织专家集中鉴定

【部门会议审核】

使用部门党政联席会或处务会审核通过后，报送拟报

废资产汇总报告及明细清单

分管校领导审批

【报废条件】

1.耐用期满，确已丧失效能的；

2.严重损坏，无法修复的。

小件设备或可移动

设备集中回库

大件设备或批量设备

不予回库，由原使用部

门封存保管

【不同意报废】

财务与资产管理处调剂其他部门

使用或使用部门维修后继续使用

残值评估

【校内审批】

学院院长办公会、

党委会审定 单位价值 50 万元及

以下的，向市教委报

备

单位价值 50 万元以

上的，报市教委审批

【上级审批】

报废资产账务注销

【使用部门发起报废申请】

【财务、资产、审计会审】

【部门内部鉴定】

使用部门自行组织专业技术人员出具鉴定意见

注：1.教务部门审核教学仪器设备是否达到报废条件，含精密仪器设备、实训装备等；

2.科研部门审核科研设备是否达到报废条件，含专利、科研设备等；

3.网络与信息技术中心审核电子网络设备是否达到报废条件，含软件、台式计算机、便携式计算机、

打印机等；

4.后勤部门审核后勤生活设备公共物资是否达到报废条件，含家具、生活电器等；

5.财务、资产、审计对申报部门拟报废资产申报材料的合规性、真实性及必要性进行审核，含资产是

否存在残值，是否账实相符，是否严重损坏等。

经业务归口部门鉴定确已丧失效能

或维修费用超过原值的二分之一

处置收入上缴市级国库

公开处置


